附件二


长三角区域统一地方标准
项目征集表




项目名称：                          
提出单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中文）
	

	项目名称
（英文）
	

	项目类型
	□制定   □强制
□修订   □推荐
	被修订标准
(修订项目填写)
	

	完成报批
时限
	     （1 ~ 12）   个月

	所属行业
/专业领域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节能环保 工业/高新技术  
□现代服务业  □农业农村

	查新情况
	有无现行有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有  □无

	
	有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  □有  □无

	是否涉及
专利
	是 □否
	专利号：
专利名称：

	是否有科研项目支撑
	是 □否
	科研项目编号：
科研项目名称：

	是否由相应标准转化
(可填多项)
	是 □否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二、提出单位、起草单位及技术归口单位信息

	第一提出单位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其他提出单位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第一起草单位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其他省(市)项目第一承担单位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技术归口单位
（地标委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各1家，与提出单位排列顺序一致）

	3、 背景与现状（主要包括：行业（或专业技术领域）发展背景以及在长三角区域内的发展现状，国内外相关技术发展情况，存在问题和实际需求等）




四、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主要包括：标准适用的范围、对象、界限，主要的技术指标以及在四省（市）试验验证情况）






五、必要性（主要包括：标准制定的紧迫性，拟解决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碰到的哪些问题或能满足哪些实际需求）



六、可行性（主要包括：三省一市协商一致的情况，主要技术内容能否在长三角范围内统一；当前技术条件下标准实施的难易程度，是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第一起草单位与利益相关方的协调能力、标准化工作基础、是否具备足够的专业技术力量和人财物保障等）



七、协调性（主要包括：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他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三省一市相应地方标准是否协调；标准本身各部分之间是否协调；拟采用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编号及名称等）



八、标准宣贯实施计划（主要包括：四省（市）贯彻实施该标准的要求、措施和建议）






九、预期效果（主要包括：标准实施后，预期产生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九、起草单位信息

	序号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十、起草人员信息（按参与程度排序）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职称
	身份证号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